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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业监管局  

操守守则  

物业管理公司于《建筑物管理条例》下的责任  

守则编号：C19/2023       生效日期：2023 年 11 月 3 日  

序言  

  以下载有实务指引的《操守守则》（「守则」）乃物业管理业监管

局（「监管局」）根据《物业管理服务条例》（第 626 章）（《条例》）第 5

条就施行第 4 条（违纪行为）而发出的。虽然持牌人 1不会仅因违反守则

的条文而招致法律责任，但在纪律聆讯中，守则可获接纳为证据，及关

于持牌人违反或没有违反守则的有关条文的证明，可作为有助于确立或

否定受争议的事宜的依据。 

背景    

2.   持牌物业管理公司（「持牌物管公司」）作为物业「经理人」2（经

理人），为其客户 3的物业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物管服务」）时，会涉及

物业管理的各种事宜。持牌物管公司无论是作为物业的公契经理人，或

是为执行公契而管理该物业的人，都须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第  344 

章）（《建管条例》）的有关条文行事 4。《建管条例》附表 7 的条文是公契

                                                      
1「持牌人」一词是指以下牌照的持有人：物业管理公司牌照；物业管理人（第 1 级）牌

照；物业管理人（第 2 级）牌照；临时物业管理人（第 1 级）牌照；或临时物业管理人

（第 2 级）牌照。  

2 根据《建管条例》第 34D(1)条，经理人主要可以分为两类：(1)公契经理人，即就建筑物
而言，指公契指明管理该建筑物的人；或 (2)当其时为执行公契而管理该建筑物的任何其
他人。  
3 「客户」一词的定义与《条例》第 16 条所述的「客户」相同，即「就获某持牌物业管
理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物业而言，指 —（ a）该物业的业主组织；及（ b）就该服务支
付或有法律责任就该服务支付管理费的该物业的业主」。在此定义下，租客不是客户。  
4 如法例的相关条文有任何修订，则持牌物管公司行事须以最新修订的条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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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制性条款，必须纳入每一份公契之内 5，如附表 7 的条文与公契的

条款有不一致的地方，须以附表 7 的条文为准 6。  

3.    持牌物管公司作为经理人除本身须根据《建管条例》有关条文行

事外，亦须协助及提醒其管理的物业的业主或业主组织（包括业主立案

法团 7（「法团」）或业主委员会 8（「业委会」））（如有）根据《建管条例》

的相关条文处理物业的管理事宜。  

持牌物管公司于《建管条例》下须遵守的规定  

守则：  A(1) 持牌物管公司作为公契经理人或为物业执行公契而管

理物业时，须遵从《建管条例》附表 7 的规定，附表 7

主要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  

 

(a)  厘定管理开支  

(b)  保存账目  

(c)  开立和维持银行户口  

(d)  特别基金  

(e)  采购安排  

(f) 经理人辞职  

(g)  经理人的委任结束后的责任  

(h)  业主之间的通讯  

厘定管理开支  

守则：  B(1) 

 

持牌物管公司须就每个财政年度拟备预算草案，列明有

关财务年度的建议开支，业主应缴付的管理开支总额须

                                                      
5 根据《建管条例》第 34E(1)条，除该条例第 (4 )款另有规定外，该条例附表 7 的条文 -  (a )

须隐含地纳入在关键日期或该日之后订立的每一公契内；及 (b)自关键日期起，须隐含地
纳入在该日期之前订立的每一公契内。  
6 根据《建管条例》第 34E(2)条，凭借该条纳入公契内的条文 -  (a )对建筑物的业主及经理
人均具约束力；及 (b)与公契的任何其他条文不一致时，即以凭借该条纳入公契的条文为
准。  
7 法团是按照《建管条例》成立的法人团体，在法律上代表所有业主管理物业的公用部分。  
8 业委会指根据及按照公契成立的业主组织。有关组织的组成、运作细则、职责和权力都
须依从公契的规定。业委会并不是一个法人团体。如果大厦已成立法团和委出管理委员
会，则管理委员会委员须当作为业委会，并具有业委会根据公契所具有的一切职能、权力
及职责（见《建管条例》第 34D 及 34K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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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持牌物管公司建议的开支总额 9。  

 B(2) 

 

如物业没有法团 10，持牌物管公司须将预算草案的副本

送交业委会 11。如无业委会 12，则持牌物管公司须将副本

至少连续 7 天展示在物业的显眼处 13。  

 B(3) 

 

在送交或展示预算草案副本的同时，持牌物管公司须发

出通知，邀请每名业主在 14 天内，将对预算草案的意

见送交持牌物管公司 14。  

 B(4) 

 

在收集业主的意见后，持牌物管公司须拟备预算，列明

有关财务年度的建议开支总额 15。  

 B(5) 

 

持牌物管公司须将预算的副本送交业委会 16。如无业委

会 17，则持牌物管公司须将副本至少连续 7 天展示在物

业的显眼处 18。  

 B(6) 

 

如持牌物管公司在任何财务年度开始时，仍未遵从上述

的规定，拟备预算草案和预算，则直至其遵从有关规定

为止，该年度的管理开支总额须当作与前一年度的管理

开支总额一样 19。  

 B(7) 如物业有法团 20，而法团 21在持牌物管公司将预算或修订

预算（如有）送交后的 1 个月内，藉各业主通过的决议，

决定否决有关预算，则该财务年度的管理开支总额，不

得超过前一年度开支总额的 110%22。  

                                                      
9《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1(1)及 1(2)段  
10 见本守则注释 7  
11 见本守则注释 8  
12 见本守则注释 8  
13《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1(2)(b)段  
14《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1(2)(c)段  
15《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1(2)(d)段  
16 见本守则注释 8  
17 见本守则注释 8  
18《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1(2)(e)段  
19《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1(3)段  
20 见本守则注释 7  
21 见本守则注释 7  
22 《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1(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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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8) 

 

如有任何业主以书面要求持牌物管公司提供任何预算

草案、预算或修订预算的副本，则持牌物管公司须在收

取合理的复印费后，提供副本给有关业主 23。  

 

保存账目  

守则：

  

C(1) (a)  持牌物管公司须备存下列账目文件最少 6 年 24：  

(i) 恰当的账簿或帐项纪录及财务纪录；及  

(ii)  该等账簿或纪录所提述的一切单据、发票、凭  

  单、收据及其他文件。  

  (b)  持牌物管公司须按规定拟备收支概算表及资产负

债表，并于物业显眼处展示其副本 25，相关规定包括

下列：  

(i)  每 3 个月 (或持牌物管公司选择的较短期间 )，持

牌物管公司须就有关期间拟备收支概算表及资

产负债表，并在有关期间后的 1 个月内，在物业

的显眼处至少连续 7 天展示该收支概算表及资

产负债表的副本；及  

(ii)  在每个财务年度结束后的 2 个月内，持牌物管

公司须拟备该年度的收支表及资产负债表，并

在物业的显眼处至少连续 7 天展示该收支表及

资产负债表。  

(c)  持牌物管公司须按规定准许业主查阅账簿或帐项

纪录、任何收支表或资产负债表，以及会计师或核

数师报告（如有），并按规定向业主提供副本 26。

  

 

 

                                                      
23《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1(7)段  
24《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2(1)段  
25《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2(2)至第 2(4)及第 2(7)段  
26《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2(5)及第 2(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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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立和维持银行户口  

守则：  D(1) (a)  持牌物管公司须开立和维持一个有利息的银行户

口，并只将有关户口用于物业管理方面 27,
 

28。  

(b)  如物业有法团 29，则持牌物管公司须开立和维持一

个或多于一个独立而有利息的户口，以持有其就物

业管理而从法团 30或代法团 31收到的款项，而每个户

口须指定为信托户口或客户户口 32。  

  (c)  持牌物管公司须在物业的显眼处，展示一份胪列开

立和维持的户口的证明的文件 33。  

(d)  除另有规定外，持牌物管公司就物业管理而收到的

所有款项，须不延误地存入上述的银行户口 34。  

 

特别基金  

守则：

  

E(1) (a)  持牌物管公司须设立并维持一项特别基金，以备支

付并非预期每年都需要支付的款项 35。  

(b)  如物业有法团 36，则持牌物管公司须提醒法团 37藉业

主的决议，厘定各业主在任何财务年度须对该特别

基金缴付的款额，以及须支付所缴付的该等款额的

时间 38。  

(c)  持牌物管公司须在银行开立和维持一个有利息的

户口，户名须为物业的特别基金，并只将有关户口

                                                      
27《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3(1)段、第 3(1B)及第 3(2) -3(5)段  
28  监管局就持牌物管公司代其客户开立和维持银行户口以处理与物管服务相关的款项的
工作，发出了《处理代客户或安排客户支付款项》的操守守则及良好作业指南。有关处理
银行户口时应注意的事宜，持牌物管公司须遵守该操守守则及参考该良好作业指南中相
关适用的部分：  

ht tps: / /www.pmsa.org.hk/ tc /regula tory -framework/codes -of-conduct  
29 见本守则注释 7  
30 见本守则注释 7  
31 见本守则注释 7  
32《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3(1A)段及第 3(2) -3(5)段  
33《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3(1B)段  
34《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3(2) -3(4)段  
35《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4(1)至 4(5)段  
36 见本守则注释 7  
37 见本守则注释 7  
38《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4(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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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有关特别基金的事宜 39。  

(d)  如物业有法团 40，则持牌物管公司须开立和维持一

个或多于一个独立而有利息的户口，以持有就特别

基金所收到的款项，而每个户口须指定为信托户口

或客户户口 41。持牌物管公司须在物业的显眼处，展

示一份胪列开立和维持的户口的证明的文件 42。  

(e)  持牌物管公司就特别基金而收到的所有款项，必须

不延误地存入上述的银行户口 43。  

(f) 除非持牌物管公司认为情况紧急或有关支出已藉

业委会 44（如有）的决议批准，否则持牌物管公司不

得从特别基金付出任何款项 45。  

 

采购安排  

守则：  

 

F(1)      除非在可豁免招标的情况下，如果任何物品或服务的价

值超过或相当可能超过 $200,000 46，持牌物管公司须以

招标承投的方式取得有关物品或服务 47。  

     F(2) 除非在可豁免招标的情况下，如果任何物品或服务的价

值超过或相当可能超过每年预算的 20%48，持牌物管公

司须以招标承投的方式取得有关物品或服务，以及须藉

在法团 49业主大会上（或藉在按照公契召开和进行的业

主会议上（如无法团 50））以过半数票通过的决议，决定

是否采纳所收到的投标书 51。  

                                                      
39《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4(3)段   
40 见本守则注释 7  
41《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4(3A)段  
42《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4(3B)段  
43《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4(4)段  
44 见本守则注释 8  
45《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4(5)段  
46 或主管当局（即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于宪报刊登公告指明用以取代的款额（见《建
管条例》附表 7 第 5(1)段）  
47《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5 段  
48 或主管当局于宪报刊登公告指明用以取代的百分率（见《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5(2)段）  
49 见本守则注释 7  
50 见本守则注释 7  
51《建管条例》第 34D(3)条及附表 7 第 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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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人辞职  

守则：   G(1) 如持牌物管公司辞职，须按照下列方式给予不少于 3 个

月的书面通知 52：  

(a)  向业委会 53送交通知；或   

(b)  如无业委会 54，向每名业主发出通知，并将通知展

示在物业的显眼处。  

 G(2) 如就委任持牌物管公司有订立合约，持牌物管公司须

按照其委任合约中所载关于其辞职的条款行事。  

 G(3) 就守则第 G(1)段所述的业主通知，持牌物管公司须以

下列任何一种方式发出 55：  

(a)  当面送交业主；  

(b)  邮寄到业主最后为人所知的地址；或  

(c)  留在业主的单位或单位信箱内。  

经理人的委任结束后的责任   

守则：   H(1) 持牌物管公司的委任不论因何原因结束后，须履行的责

任包括下列 56,
 

57：  

  (a)  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快，而最迟在其委任结束日

期的 14 天内，将属于法团 58（如有）或业主，但在

其管有下而与物业管理有关的任何动产，送交业委

会 59（如有）或接任的持牌物管公司 60。  

(b)  在其委任结束日期的 2 个月内，拟备收支表及资产

负债表，并把该收支表及资产负债表交由业主组织

（如有）所指明的会计师或核数师审计 61。  

                                                      
52《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6(1)段  
53 见本守则注释 8  
54 见本守则注释 8  
55《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6(2)段  
56《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8 段  
57  监管局就持牌物管公司于其委任结束时须履行的责任，发出了《物业管理公司就其委
任的结束须履行的责任》的操守守则及良好作业指南。持牌物管公司须遵守该操守守则及
参考该良好作业指南中相关适用的部分：  

ht tps: / /www.pmsa.org. hk/ tc /regula tory-framework/codes -of-conduct  
58 见本守则注释 7  
59 见本守则注释 8  
60《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8(1)段  
61《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8(2)(a)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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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将为了拟备收支表及资产负债表的账簿、帐项纪录、

文据、文件及其他纪录送交业主组织 62（如有）或接

任的持牌物管公司 63。  

业主之间的通讯  

守则：

  

I(1) 持牌物管公司须一般地或在个别情况下，就业主之间

关乎物业管理的事宜互相通讯的渠道，在法团 64（如有）

业主大会上咨询法团 65，并采取法团 66决定的方法处理 67。 

 

持牌物管公司于《建管条例》下须提示业主立案法团遵守的规定  

守则：   J(1) 如物业已成立法团 68，在合理及切实可行的范围内，持

牌物管公司须协助及提醒法团 69遵守《建管条例》中所

载列对法团 70的相关规定，并应提醒法团 71遵循《建管条

例》行事。《建管条例》就物业管理事宜作出的规定主

要包括下列：  

(a)  业主大会及管理委员会（「管委会」 72）会议；  

(b)  财务事项；  

(c)  采购及招标程序；  

(d)  大厦保险；及  

(e)  物业设施的管理和安全（包括环境卫生、保安、斜

坡安全、升降机装置安全等）。     

                                                      
62 监管局就持牌物管公司于其委任结束时须履行的责任，发出了《物业管理公司就其委

任的结束须履行的责任》的操守守则及良好作业指南。持牌物管公司须遵守该操守守则

C(2)及参考该良好作业指南中相关适用的部分：  

ht tps: / /www.pmsa.org.hk/ tc /regula tory -framework/codes -of-conduct  
63《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8(2)(b)段  
64 见本守则注释 7  
65 见本守则注释 7  
66 见本守则注释 7  
67《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9 段  
68 见本守则注释 7  
69 见本守则注释 7  
70 见本守则注释 7  
71 见本守则注释 7  
72《建管条例》第 I I 部  

https://www.buildingmgt.gov.hk/tc/Daily_Operation_of_Building_Management/fm.html
https://www.buildingmgt.gov.hk/tc/Daily_Operation_of_Building_Management/5_2.html
https://www.buildingmgt.gov.hk/tc/Daily_Operation_of_Building_Management/5_3.html
https://www.buildingmgt.gov.hk/tc/Daily_Operation_of_Building_Management/6_1.html
https://www.buildingmgt.gov.hk/tc/Daily_Operation_of_Building_Management/6_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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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2) 如持牌物管公司与法团 73（如有）协议的工作范围包括

守则第 J(1)(a)至 (e)段所述的物业管理事宜，则持牌物

管公司须遵照《建管条例》的相关规定行事。  

 

持牌物管公司于《建管条例》下须提示业主委员会遵守的规定  

守则：   K(1) 如物业已成立业委会 74，在合理及切实可行的范围内，

持牌物管公司须协助及提醒业委会 75遵从《建管条例》

附表 876中所载列对业委会 77适用的规定，并须提醒业委

会 78遵循相关规定行事。附表 8 主要就业委会 79会议及业

主会议作出规定。  

 

 

完 

 

                                                      
73 见本守则注释 7  
74 见本守则注释 8  
75 见本守则注释 8  
76 根据《建管条例》第 34F 条，条例附表 8 的条文，凡与公契一致者，须隐含地纳入每

一公契内。附表 8 的条文被如此纳入时，可凭借业主的决议，将该条文修订、删除，或重

新纳入公契内。  
77 见本守则注释 8  
78 见本守则注释 8  
79 见本守则注释 8  

如本守则的中文版本与英文版本有不一致之处，以中文版本为准。 

 

如本守则中涉及的任何法例或法规有任何修订，持牌人行事时须以该等修订

的条文为准。 


